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大兴区住建系统第三十届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今年11月是北京市第30个“119”消防宣传月。结合当前秋冬季消防安全工作的整体形势，为维护我区冬春季火灾形势稳定，结合我区消防安全工作实际，区住建委制定了《大兴区住建系统第三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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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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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大兴区住建系统第三十届“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住建系统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和社会抵御灾害能力，按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区住建系统消防安全工作实际，特制订《大兴区住建系统第三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应急管理部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的决策部署，着眼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消防安全管理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通过开展一系列具备引导性、具有警示性、富有趣味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住建系统各参建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充分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活动主题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三、组织领导
    成立住建系统第三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芦亚静   区住建委主任
    副组长：张青松   区住建委副主任
        孙洪宇   区住建委副主任
成  员：安全科、物业服务指导中心、监督站、监督站执法队以及安全生产督查检查队全体人员。领导小组公室设在区住建委安全科,具体负责策划、协调、推进“119”消防宣传月各项活动。
四、活动内容
大兴区住建系统第三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从11月1日起至11月30日止。本着“活动务实，亮点纷呈”的活动目标，开展以下活动。
（一）举办线上线下启动仪式
11月1日，区住建委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举办“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普及住建系统秋冬季消防安全工作要点，自此消防宣传月活动拉开帷幕。11月9日前，各成员单位采取线上或线下方式举办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二）活动氛围营造
第三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期间，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积极邀请媒体记者深入采访报道、扩大宣传声势，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广泛运用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等宣传资源和阵地，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滚动播出公益宣传片;广泛深入工地、小区宣讲消防安全政策法规和消防常识；落实消防安全宣传责任制，开展消防演练。
（三）开展身边隐患“我来拍”活动
活动期间组织各参建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开展身边消防隐患“我来拍”活动，用手机或相机的拍摄工具记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前后对比照片，着力打造消防安全隐患“观察队”，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提供支撑力量。
（四）全力做好火灾隐患自查自纠工作
活动期间，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要加大施工现场和生活区消防安全管控力度，重点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违规动火动焊、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线路老化、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私拉乱接等行为。各物业服务企业要严查社区电动自行车是否规范充电、存放，严禁将电动自行车违规放置在楼道或室内充电。
五、活动时间及安排
1. 启动宣贯周（11月1日至11月9日）。各企业举办各层级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隆重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两周年；以消防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为载体，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知识竞赛等形式宣贯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和重要指示精神，宣讲消防法律法规，普及防灭火常识；利用张贴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横幅，大力营造浓厚活动氛围。
2.体验培训周（11月10日至11月16 日）。充分发挥体验式培训基地、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馆、站、点等宣传阵地作用和科普资源优势，各企业、各项目组织职工或作业人员就近开展理论学习、业务表演、器材展示等互动体验式教育培训。
3. 消防演练周（11月17日至11月22日）。坚持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广泛深入开展施工现场灭火疏散演练活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消防急演练活动，认真做好演练记录。在演习中检验完善消防联勤联动机制，检验完善灭火疏散应急预案，增强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救互救、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
4.隐患查改周（11月23日至11月30日）。各单位要结合我区住建领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三自活动”以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工作实际，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组织开展隐患自查自改。重点检查消防安全组织及制度建设，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大力提升消防安全精细化管理水平。区住建委将采取执法抽查的方式开展本次活动,对未按要求组织此项工作或者带隐患、带问题组织施工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在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提高国民消防安全素质、夯实社会面火灾防控基础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要结合大兴区建筑施工和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活动方案，精心策划开展119消防宣传活动。确保责任到位、力量到位、措施到位，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内容丰富、声势浩大的浓厚氛围。  
（二）围绕主题，统筹落实。各单位要围绕活动主题，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提高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以宣传普及防火、灭火、应急疏散常识和查找、消除火灾隐患,打击曝光不合格消防产品违法违规行为等内容为重点，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要按照方案部署要求，统筹落实消防宣传月活动，真正将活动做精、做实、做细。
（三）扩大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积极邀请媒体记者深入采访报道、扩大宣传声势，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广泛运用群众性文化活动和宣传橱窗、户内外视频、电子显示屏、大型广告牌等宣传资源和阵地，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滚动播出公益宣传片，广泛深入地宣讲消防安全政策法规和消防常识。


附件2：
第三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宣传标语口号
宣传标语
1.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北京消防，一直在您身边；
3.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
4.消防从细节做起，平安需你我营造；
5.人人关心消防事，家家户户保平安；
6.学一点消防知识，添一份平安幸福；
7.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燃”；
8.宁可百日防火，不可一时疏忽；
9.创业千般难，火烧一日穷；
10.火起于幽微，灾源自疏忽；
11.单位法定代表人，消防第一责任人；
12.火灾事故不难防，重在安全守规章；
13.烟头虽小，祸患无穷；
14.家庭防火多注意，燃气电源勤检查；
15.油锅着火莫着急，断气捂盖火自熄；
16.电线敷设要规范，乱拉乱接埋隐患；
17.疏散通道不能锁，逃生不及酿恶果；
18.清理杂物畅通道，遇有火情方便跑；
19.消防设施别乱动，扑救火灾有大用；
20.火警119，危急时刻真朋友。 
 
手机短信
北京消防提示您：冬季风干物燥，火灾风险大，请您购买使用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在室内、走廊、楼梯间停放、充电。请您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可燃物。电暖器与家具、被褥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不超负荷用电，不卧床吸烟，勤查燃气管道和灶具，防止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滚动字幕
1.北京消防提示您：电动车蓄电池充电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严禁在居室内及建筑内部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2.北京消防提示您：冬季使用电热毯、电暖器等大功率电器时要远离可燃物，不私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不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离开时要随手关闭电源。
3.北京消防提示您：请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疏散通道可燃物，定期检查电气、燃气管线、消除家中火灾隐患。
4.北京消防提示您：消防车通道是扑救火灾和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发现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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